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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山县七拱镇新圩村

垃圾清运车车辆租赁合同

出租方（甲方）：阳山县七拱镇新圩经济联合社

承租方（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车辆出租方（甲方）、承租方（乙方）充分协商一致，

就租赁粤 R·UK709 垃圾清运汽车事宜订立本合同。

一、租赁期限及租金

2024 年 7 月 21 日至 2026 年 7 月 20 日，年租

金 10000 元（大写：壹万元整）。具体金额以公开竞价最终

金额为准。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拥有车辆的所有权。

2. 按期、足额收取乙方认定的租赁和相关押金，未经协

商拖欠租金逾期三个月的有权收回车辆终止合同。

3. 向乙方提供年审正常的车辆，并提供齐全的行驶证

件。

4. 对车辆发生事故或丢失时，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的权利。

5. 负担出租车辆的养路费、保险费（第三者不低于 100

万元），车船税和年度检验的费用。

6. 甲方有优先使用清运车的权利，优先清运甲方的垃

圾，剩余时间供乙方使用。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享有在七拱镇辖区的车辆使用权，如超出七拱镇辖区

需通知甲方。

2. 对提供的证件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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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行为，乙方必须赔偿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3. 签订合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当年租赁费，第二

年起应按时足额于 7 月 1 日前向甲方支付当年租金，不得以任

何借口拖欠。租赁费全部交入甲方指定三资信息服务中心帐户

（开户行：七拱信用社，单位：阳山县七拱镇人民政府，账号：

80020000002867697）。

4. 自行加注燃油料，且必须加注与车辆使用说明牌号一

致的燃油料，否则引发的损失有乙方负担。

5. 按车辆使用说明对车辆进行日常检查、保养，尤其对

机油、刹车油、冷却液、电解液、轮胎气压的检查，对制动、

转向、灯光、刮水器、喇叭性能的监控。如发现异常，应即刻

进行维修，维修费用由乙方全部承担；如继续强行运行出现的

损失由乙方全部负担。

6. 乙方不得利用所租赁车辆进行违反犯罪活动，不得将

所租车辆转租、转让、转卖、抵押，否则后果自负。需要由符

合准驾车的驾驶证人员驾驶，且不得酒后驾驶。

7. 禁止私自更换、拆卸车辆的零部件、附件和设备装置

及甲方所设的标志铅封等物。如有违规，将按被拆物件的新件

价格的 3 倍处以罚款。

四、车辆的定期保养、年检和修理

1. 车辆每累计行驶 5000 公里时进行定期强制保养，甲

方将向乙方进行电话查询车辆累计行驶里程，乙方应及时回

复，以便甲方安排强保日期。

2. 强保日期前三天、年检日期前五至十天，甲方将与乙

方电话联系约定具体日期和地点、乙方应保证准时准点到达。

年检不到造成的罚款及其他损失均由乙方全部承担。

五、车辆续租和退车

1. 在合同期满前五天，向甲方提出续租或退租，如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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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到甲方办理续租手续。

2. 乙方退车时如出现车内外物品丢失损坏，需照价赔

偿，车辆外观发生刮痕、磕碰等损坏时，由乙方到维修点维修，

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车辆事故及丢失的赔偿

1. 保险条款以保险公司的解释为准。

2. 承租期间如出现交通事故或车辆丢失，乙方除立即向

有关部门报案外，还应在一小时内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前往现

场协助处理，并同时提供全部相关证件，作为甲方向保险公司

报案理赔的依据，如因乙方延误，超出保险公司报案期限或乙

方提供的证明不够理赔条件，其所有损失全部由乙方向甲方赔

付。

3. 乙方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丢失，如超出保险理赔范围

的，全部损失由乙方向甲方赔付。

4. 乙方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丢失，由甲方向保险公司理

赔，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如车辆丢失，保险公司

理赔资金需全部支付给甲方。

5. 公安交通部门和保险公司对事故结案后的赔偿金包

括免赔和不予赔偿部分由乙方承担。

七、其它规定：

1.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可作出补充约

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